
深水埗區議會文件第    /2010號  
 
 

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5/32》的修訂項目  
 
1  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向議員闡述有關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5/32》
的修訂項目（下稱「大綱圖」）（附件一至三）。  

 
 

2  前言  
 

2.1 為了對發展／重建計劃的發展密度及建築物高度作出更妥善的規

劃管制，以及符合公眾的期望，使法定規劃制度更為明確和更具透

明度，並配合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日益增多的訴求，九龍各分區計

劃大綱圖須作出修訂，以加入適當的建築物高度限制，作為日後發

展／重建計劃的指引。  
 
2.2 在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圖上，位於北面涵蓋大埔道沿路的地區，已

於 1991、 1998 及 2005 年加入了建築物高度限制，包括爾登豪庭、

爾登華庭、翠竹苑、郝德傑山、嘉珀山及位於德傑道原為政府宿舍

的一塊住宅用地 (「住宅 (丙類 )1」至「住宅 (丙類 )6」支區 )、松坡 (「綜

合發展區」)、福德念佛社、黃大仙元清閣以及紫陽洞佛堂 (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 (1)」至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(3)」支區 )。今次大綱圖的

修訂，主要是對未有高度限制的其他地區，制訂建築物高度限制。

此外，為改善該區的通風，當局亦建議把位於麗安邨與怡靖苑東面

界線的一塊狹長土地指定為「非建築用地」、為一塊由深水埗運動

場伸延至長裕街劃為建築物間 距的土地範圍訂明建築物高度限

制、以及對青山道、長順街、長裕街和長義街一帶的建築物，劃設

建築物後移規定。  
 

2.3 大綱圖的其他修訂項目，主要反映完成發展後的情況以及現有規劃

意向，以及其他技術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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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修訂項目  
 

建築物高度限制  
 

3.1 在檢討整區的建築物高度限制時，當局考慮了一系列相關的因素，

包括現有的地形、地區特色、現有建築物高度輪廓、城市設計考慮

因素和風環境等；並須在公眾利益與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平衡。該

區基於地形而設有不同的高度級別，建築物高度漸次向山坡上升，

由南部南昌邨的主水平基準上 80 米增至郝德傑道一帶的主水平基

準上約 173 米，構成梯級式高度輪廓，有助保存山脊線的景觀，同

時亦可改善進風和通風的情況。  
 
3.2 區內的小型用地上有一些較舊的低矮建築物。為鼓勵把面積較細用

地合併發展，以便達到較佳的城市設計及在較大面積的用地內納入

停車及上落客貨和其他輔助設施，以改善區內環境，在指定為「住

宅 (甲類 )1」至「住宅 (甲類 )8」、「住宅 (戊類 )1」及「住宅 (戊類 )2」
地帶的土地範圍內，面積 400 平方米或更大的用地的建築物高度上

限可增加 20 米。  
 

3.3 現有低矮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建築物的高度，及休憩用地應予以保

留，藉此在高密度地區提供視覺調劑及歇息空間，及有助空氣流通。 
 
3.4 為發展地帶所訂定的高度限制，已顯示在大綱圖的相關地帶上（修

訂項目 A 項）。若是現有建築物的高度超出大綱圖所訂定的限制，

均不受新的限制影響。《註釋》中亦訂明，建築物重建時，應參照

大綱圖的高度限制，或現有建築物的高度，兩者中以數目較大者為

準。  
 

3.5 為了提供彈性，透過規劃許可審批制度，可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
稱「城規會」 )申請略為放寬上述限制。  

 
3.6 當局委託顧問進行空氣流通專家評估，藉以審視該區現時的風環

境。在訂定大綱圖的建築物高度限制時，已考慮空氣流通評估的結

果。  
 
非建築用地  

 
3.7 當局在考慮空氣流通評估的結果、地盤限制、及對發展 /重建潛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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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響後，把麗安邨與怡靖苑東面邊緣的一塊狹長土地劃為非建築

用地，作為盛行西南風的入口（修訂項目 J 項）。在特殊情況下，

透過規劃許可審批制度，可向城規會申請略為放寬上述限制。  
 
建築物間距／建築物後移  
 
3.8 建築物的適當設計和配置，使建築物之間保持距離，對構成氣道起

着重要作用。當局把連接深水埗運動場與長裕街的行人徑及毗鄰長

裕街 8 號與 10 號的部分地方劃設一條闊 15 米，在主水平基準上 20
米以上的建築物間距，以構成在重建後新的氣道，方便西南風滲入

（修訂項目 M 項）。  
 

3.9 空氣流通評估亦建議在長沙灣工業／商貿區內，把青山道、長順

街、長裕街和長義街一帶的建築物後移，以改善區內的通風情況。

當局已在「商業 (4)」、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(4)」、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商貿 (1)」至「商貿 (4)」和「加油站」地帶的《註釋》內規

定必須把建築物從地段界線後移至少二至五米，以改善通風情況。 
 

其他修訂項目  
 
B1 項 － 把長沙灣道以南和欽州街／深水埗公園以東的用地，由「住

宅 (甲類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宅 (甲類 )6」地帶，並訂明建築物

高度限制。  
 

B2 項 － 把長沙灣道以北和東京街以東的用地，由「住宅 (甲類 )」地

帶改劃為「住宅 (甲類 )7」地帶，並訂明建築物高度限制。  
 

B3 項 － 把保安道／永康街以南、東京街以西，和元州街／福榮街／

長沙灣道以北的用地，由「住宅 (甲類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宅 (甲
類 )8」地帶，並訂明建築物高度限制。  
 

C1 項 － 把位於發祥街與醫局街交界處的兩塊用地由「住宅 (戊類 )」
地帶改劃為「住宅 (戊類 )1」地帶，並訂明建築物高度限制。

 
C2 項 － 把位於永隆街與元州街交界處的兩塊用地由「住宅 (戊類 )」

地帶改劃為「住宅 (戊類 )2」地帶，並訂明建築物高度限制。

 
D1 項 － 把介乎永康街、甘泉街、青山道和集輝街範圍內的用地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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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商貿 (1)」地帶，並加入建築物後移規定。  
 

D2 項 － 把介乎青山道、甘泉街、長沙灣道和光昌街範圍內的用地，

由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

途」註明「商貿 (2)」地帶，並加入建築物後移規定。  
 

D3 項 － 把位於長沙灣道與長荔街交界處的一塊用地，以及長沙灣道

與大南西街交界處的一塊用地，由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

貿」地帶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 (3)」地帶，並

並加入建築物後移規定。  
 

D4 項 － 把介乎長順街、長茂街、長義街和長裕街範圍內的用地，由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改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商貿 (4)」地帶，並加入建築物後移規定。  
 

E 項 － 把青山道 412 至 420 號由「住宅 (甲類 )」地帶改劃為「其他

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酒店」地帶，以反映規劃用途。  
 

F 項 － 
把通州街 500 號由「綜合發展區 (1)」地帶和「道路」用地改

劃為「住宅 (甲類 )9」地帶，以反映現有土地用途。  
 

G 項 － 
把位於通州街 500 號西北鄰的一塊狹長土地由「綜合發展區

(1)」地帶改劃為「道路」用地，以反映現有道路網絡。  
 

H 項 － 
把以長沙灣道、東京街及福榮街為界線的前長沙灣工廠大

廈，由「住宅 (甲類 )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

帶，以反映現有土地用途。  
 

K 項 － 
把位於青山道與大南西街交界處的一塊用地，由「其他指定

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(4)」地

帶，以反映現有土地用途。  
 

L 項 － 
把位於基隆街與石硤尾街交界處的一塊用地，由「住宅 (甲
類 )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以反映現有土

地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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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諮詢  
 

4.1 按照現行機制，所有建築圖則在大綱圖刊憲前獲得屋宇署核准後，

將不受該大綱圖所列明的限制規管。即使大綱圖刊憲後，其限制對

已核准的建築圖則所作的任何放寬改動亦無效力。為避免發展商在

大綱圖刊憲前申請大批建築圖則，藉以逃避大綱圖對有關建築物的

密度及高度限制，因此，只能夠在本大綱圖刊憲後才進行公眾諮

詢。此程序與為其他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訂明發展密度和建築

物高度限制的徵詢程序一致。大綱圖作為期兩個月的展示正是為諮

詢公眾意見。  
 
 

5  提出意見  
 
5.1 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第 5 條的規定，有關的修訂項目已於 2010

年 9 月 30 日起，作為期兩個月至 2010 年 11 月 30 日的公開展示。

大綱圖於這段期間存放於城規會秘書處、位於北角及沙田政府合署

的規劃資料查詢處、荃灣及西九龍規劃處、深水埗民政事務處供公

眾查閱。公眾人士亦可登入法定規劃綜合網站 www.ozp.tpb.gov.hk
瀏覽該大綱圖。於公開展示期間，各議員可就有關修訂向城市規劃

委員會提交書面申述。有關申述可送交香港北角渣華道 333 號北角

政府合署 15 樓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。  
 
5.2 請議員就修訂項目發表意見。  

 
 

6  附件  
 
附件一 :  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5/32》  
附件二 :  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5/32》的修訂項目附表

附件三 :  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5/32》的《註釋》及《說

明書》  
 
規劃署  
荃灣及西九龍規劃處  
2010 年 11 月  

http://www.ozp.tp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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